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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24日15时55分许，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小包装厂厂房五楼屋面的风机雨棚平台在实施防水项目作业中，发生了一起起重伤害事故，致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1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和《湖南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办法》（湘政发〔2022〕9号）等有关规定，经衡阳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衡阳市应急局、市总工会、市公安局、市住建局及珠晖区政府等单位组成的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

析，查清了事故发生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施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涉事单位基本情况。

1.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盐化公司”）。该单位系涉事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属湖南盐业集团旗下雪天盐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公司成立于1981年6月，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独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91430400185018396Q，法人代表为：唐某，注册资本4.685亿元，登记机关：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地址：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盐矿新村。经营范围：岩盐采选;食用盐、鸡精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批发及零售）;工业盐及其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岩盐卤水、无水硫酸钠的生产销售等。

经查，该单位成立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持有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湘）FM安许证字〔2023〕S131Y5B1号），许可范围：岩盐地下开采，有效期至2025年12月14日；持有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4300002009066120076664），开采矿种：岩盐，生产规模：248万吨/年，有效期至2031年4月20日。
2.湖南标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辰公司”），该单位系涉事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公司成立于2022年3月，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邓某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7J8MM00K，登记机关：湖南省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资本400万元，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潇湘中路298号曙光泊岸锦园1期-1004号-394号,所属行业为房屋建筑业,经营范围包含：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电气安装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施工专业作业；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筑劳务分包；对外承包工程；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等。

该单位持有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湘)JZ安许证字〔2023〕002168），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2026年8月18日；持有该部门核发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43283925），资质类别及等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特种工程（结构补强）专业承包不分等级，有效期至2027年6月18日。
2025年6月20日，标辰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筠签署项目施工授权委托书，授权詹某为该公司代理人，由其管理、执行、处理涉事工程项目有关事宜，法律后果由该公司承担。詹浩持有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核发的《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编号：湘243002181392），有效期至2026年4月22日；持有该部门核发的《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合格证书》（湘建安B(2019）0024229），有效期至2025年7月13日，截止事发之日该证已过期失效。
经查，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不完善，未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按要求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针对涉事项目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按要求制定涉事项目针对性的施工安全技术措施，涉事项目从事起重、高空特种作业未按要求申请作业票。

（二）事故当事人基本情况。
连某华，男，47岁，汉族，户籍地：株洲市茶陵县，身份证号码：4302241978××××5171，系标辰公司项目施工作业人员，项目泥水班负责人，具有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和电工作业特种作业操作证，未取得起重和高处特种作业操作证，在事故中死亡。

（三）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盐化公司小包装厂五楼屋面风机雨棚平台，小包装厂厂房为框架结构五层建筑，在五楼屋面设置有2台消防风机，风机安装位置位于五楼屋面南侧中间位置，风机位置构筑了混凝土材质防水雨棚，该雨棚平台距五楼屋面高约2.8m。事发前施工作业人员正在雨棚平台实施起重作业，事故坠落地点为三楼屋面，雨棚平台距三楼屋面高约7.85m（附图一）。

坠落者靠近三楼屋面南侧女儿墙，面朝上，安全帽摔离头部大概五十公分处，身上无其他重物叠压，现场未见其系有安全带，当时已不能说话，耳朵和嘴唇出血，瞳孔扩散，呼吸微弱。

在三楼屋面平台的坠落现场，残留从高处坠落而解体的简易吊机（鸡公吊）的底座和吊臂，吊挂悬臂与底座轴套脱落，现场可见一辆小斗车，斗车内有一袋包装完整的水泥及作业工具，旁边遗留有电缆、一双坠落者的雨胶鞋和3袋包装从高处坠落破损的水泥，其中一袋水泥被吊绳捆绑后挂在简易吊机的吊钩上，现场未发现坠落人员作业使用的安全带（附图二）。

现场勘查时，风机雨棚平台防水施工已完成，平台上堆放一堆未转运的袋装水泥，用彩条雨布遮盖。平台表面未见对吊装机械底座实施固定的痕迹，平台四周未设置临边安全防护栏（附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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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  雨棚及坠落地点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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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 现场遗留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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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 雨棚平台照片

（四）涉事简易吊机基本情况。
该简易吊机配备了微型电动葫芦，型号为PA800，输入功率1450W，额定吊重400-800kg，底座高1.15m,吊臂长1.03m，起重高度6-12m，防护等级为IP40。该设备属国家淘汰和限制使用的设备[1]，使用前未编制安全施工专项方案，未经专家认证，属不允许使用设备（附图四）。

该设备由涉事作业人员连某华私自带入施工现场，2025年7月20日，标辰公司项目工程代理人詹某在现场发现了该台设备，指出该设备不允许使用，并要求连某华撤出施工现场。但连某华仅将该设备放置在一旁，未撤出施工现场，事发当天擅自使用该设备实施吊装作业，从而导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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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 简易吊机铭牌照片及设备结构示意图

-------------
[1]住建设部关于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禁止和限制使用技术目录（第二批）》的公告（2024年第186号）第二部分第8项：用于垂直运输施工材料或设备的鸡公吊、墙头吊等简易吊机，除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外不得使用：1.汽车吊、施工升降机、电动高处作业吊篮等不具备施工条件；2.有安全施工专项方案且经专家论证通过。                          

-------------

（五）事故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导致1人死亡，无其他人员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121万元。

二、工程项目概况及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一）工程项目概况。
盐化公司小包装厂屋面防水项目由该公司内部立项，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傲唐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公共平台招标网公开招标，由标辰公司等五家公司参与竞标，最终标辰公司中标。盐化公司于2025年4月3日签署的《科技项目立项审批表》中称，小包装厂各层屋面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因原屋面防水层为已经使用6年，屋面整个刚性防水保护层多处呈现裂缝破损严重，分隔缝密封材料老化开裂，完全失去防水功能，决定采用清理屋面杂物;屋面开糟，埋设PPR 透气管;屋面涂刮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屋面热油满铺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刚性防水保护层C30混凝土;伸缩缝锯缝;成品保护等施工工艺，对各层屋面实施防水施工。

该工程项目由盐化公司创新发展部负责实施管理，具体由该部门技术员张某昀为发包方代理人，由标辰公司副总经理詹某为承包方代理人，负责现场的工程质量、进度及安全管理。盐化公司安全环保部、小包装厂分别负责项目施工安全巡查和厂区属地的安保工作。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标辰公司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由该公司代理人詹某兼任安全管理人员，詹某每星期常驻施工现场4天，事发当天不在施工现场，当其不在现场时未指定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代行其职责。

2025年7月1日，涉事工程项目经标辰公司申请，盐化公司签署了开工通知。
2025年7月2日，盐化公司代理人张达昀组织标辰公司进行了施工交底，在《小包屋面防水项目质量、安全、施工工艺交底》中含有以下规定：

1.高空作业必须提前报备建设单位，办理高空作业票据，严禁私自施工。

2.高空作业时要采取防倾、防坠落的措施，应设置有不低于1.5m高护栏，且挂扣安全带。严禁在女儿墙上放置材料、工具等物品，无女儿墙屋面或屋顶铺贴卷材，四周应设置不低于1.5米高的围栏烂，靠近屋面四周应侧身操作。

3.用吊车上料时，要有专人指挥、警戒监护，拉好警戒线，严禁无看护单独作业。

（二）相关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2025年6月23日，盐化公司（发包方）与标辰公司（承包方）签订了《小包屋面防水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安全管理协议书》，约定了施工地点、内容、工期及双方代理人等相关内容，合同价款121.89万元，约定工期70天。其中对双方的安全管理责任主要作了以下约定：

1.发包方责任：

（1）对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审查承包方的相关资质。

（2）加强对承包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定期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承包方责任：

（1）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接受发包人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与监督。

（2）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开工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作，施工过程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特殊工种的人员应经培训并已取得政府有关管理机构颁发的上岗证书。

（3）采取施工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及其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施工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并对所有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4）负责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对施工人员作好安全教育培训，特种（高危）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5）严格履行发包方特种（高危）作业工作审批制度，动火、吊装、临时用电、高处作业必须办理经审核通过的操作票，并指派专人现场监护。
（6）项目经理应常驻施工现场，确需离开施工现场时，应事先书面通知监理人，载明临时代行其职责的人员的注册执业资格、管理经验等资料，该人员应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并取得发包方的书面同意。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24日下午，当时标辰公司已完成了盐化公司小包装厂五楼屋面（含风机雨棚）的大部分的施工作业，三楼屋面北侧平台的施工尚未完成。当班的作业计划是对五楼屋面的混凝土刚性防水保护层洒水养护，以及三楼屋面北侧的防水层混凝土刚性防水保护层浇筑施工。当班作业人员分别为连某华（死者）、谭某光（死者姑姑的儿子）、连某亭（同组村民）、连某生(死者叔叔)、谭某（死者妻子）和连某明共6人，其中连某华为本班作业负责人。

约14时40分许，连某华到达了施工现场五楼屋面，做了一些施工准备工作，并对五楼屋面进行了洒水养护。不久后其他作业人员也到达施工现场,其中谭某光、连某亭、连某生三人来到五楼屋面，谭某和连某明来到三楼屋面。连某华安排当班先进行三楼屋面的施工，当时由于三楼屋面用于施工的水泥不够，连某华决定将风机雨棚平台上的水泥转运至三楼屋面。接着连某华通过五楼屋面的一架木制楼梯爬上了风机雨棚平台，开始对一台由其带来并放在风机雨棚平台的简易吊机进行组装，准备使用该台吊机转运水泥。由于谭某和连某明两人当时正在三楼屋面北侧做施工准备工作，便安排谭某光、连某亭、连某生3人去三楼屋面接应水泥。连某华将吊机组装后，未对设备采取安全可靠的稳固措施，只在该设备底座上放置了一块钢制架板，并压上两包水泥作为配重，便准备开始转运水泥，从五楼屋面下到三楼屋面的谭某光和连某亭推来了一辆小斗车准备接应转运水泥。

15时53分左右，第一包水泥从风机雨棚平台转运到三楼屋面，并被放置于斗车内。这时连某华发现连苟生还未到达作业地点，又发现三楼屋面西侧的消防水龙头一直开着未关，便站在风机雨棚平台上安排谭某光、连某亭分别去找连苟生和关闭水龙头。接着连某华在风机雨棚平台将第二包水泥捆绑后挂在吊机挂钩上，并移动吊臂及吊物向外侧回转，开始第二次吊运。约15时55分许，当其用手推动吊臂及吊物回转过程中，简易吊机突然失稳发生倾倒，连某华随同设备及吊物一同从五楼屋面风机雨棚平台坠落至三楼屋面。
（二）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将连某华抬到墙边阴凉处，并拨打了120，之后为了争取抢救时间，将连某华背至小包装厂一楼大厅。16时30分左右，120救护车到现场，医护人员采取了积极的现场急救措施，之后经诊断连志华已没了呼吸，但在现场作业人员的请求下，现场医护人员将连某华送到了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抢救室进一步全力抢救，作业人员谭某光、谭某和连某生同车到达医院陪护。18时36分，因抢救无效，医生宣布连某华死亡，家属签字予以了确认。

8月25日22时左右，接报的茶山坳镇派出所民警携连某华子女和其他有关亲属在盐化公司听取了现场作业人员对事故情况的口述，于当日约22时30分在茶山坳镇派出所录制了有关人员的笔录，并协调处理了事故善后相关事宜，最终达成赔偿协议。8月26日上午，由死者家属将其遗体运回老家安葬。
（三）事故信息上报情况。
8月24日16时8分左右，接到作业人员谭某（死者妻子）事故报告的施工班组长谭某平（当天不在施工现场）向标辰公司资料员丁某豪报告了事故情况。
16时25分、16时49分左右，丁某豪先后向盐化公司项目代理人张某昀、标辰公司项目经理詹某报告了事故情况，并于当日18时36分左右，向詹浩报告了伤者死亡的情况。

16时31分许，张某昀向盐化公司创新发展部部长孙某报告了事故情况。接报的孙某向盐化公司安环部部长匡旭阳报告了事故情况。

16时32分左右，匡某阳向盐化公司副总经理钟某华报告了事故情况。

16时50分左右，詹某向标辰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筠报告了事故情况，并于当天19时左右向邓某筠报告伤者已死亡。

19时30分左右，匡某阳接到施工方关于伤者死亡报告后，向珠晖区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故情况。并于当日20时25分左右向珠晖区应急局进行了事故情况续报。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事故当事人未取得有关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要求系挂安全带，在风机雨棚平台未设置安全防护情况下从事高处和起重作业，并使用不允许使用的简易吊机，未对吊机底座采取安全稳固措施，吊机在用手推动吊臂及吊物回转时失稳倾倒，从而引发事故。

（二）间接原因。

1.标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1）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不完善。未设置安全管理部门或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未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针对涉事项目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由该公司代理人兼任安全管理人员，公司项目代理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合格证过期失效。

（2）现场安全管理混乱。该公司项目代理人每周常驻施工现场4天，当其不在现场时未指定具备相关资质的人员代行其职责；未严格履行项目合同中关于特种（高危）作业的审批制度，涉事项目从事起重和高处特种作业未按要求申请作业票；对提升机操作的安全要求和安全风险，以及预防高坠措施未严格进行安全交底；禁止使用的简易吊机随意进入施工现场，经发现后未切实督促该设备撤出施工现场，施工作业人员违规使用该设备，且起重作业时未按要求安排专职安全监护人员，从而引发事故。

（3）安全教育不到位。该公司未编制从业人员培训计划，施工作业人员均属临时聘用人员，未对施工作业人员切实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差，违规使用禁用设备，违规实施高处作业；对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未按要求组织开展专业培训，高处作业人员未取得高处特种作业证。

（4）未构建和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组织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风险辨识，未辨识出因起重设备未采取固定措施、风机雨棚平台未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可能引发的起重伤害和高处坠落的风险；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违规使用吊装设备存在的安全风险；对施工现场发现的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

2.盐化公司对工程项目统一协调管理不到位
（1）未按要求办理工程项目报建手续。开工前未向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工程项目施工许可手续，使项目施工缺乏有效的部门监管。

（2）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相关资质。对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合格证过期失效、高处起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证等情况，未进行严格的审查。

（3）施工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工程项目施工中安全巡查不细致，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人员违规作业行为。

（三）事故性质。
调查认定，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因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导致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于追究责任人员（1人）。
连某华，男，47岁，标辰公司项目施工作业人员，未取得有关特种作业操作证、未按要求系挂安全带违规从事起重和高处作业，违规使用禁止使用的简易吊机。在本次事故中应负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予以行政处罚人员（4人）。
1.邓某筠，男，35岁，群众，标辰公司法定代表人。未严格履行企业主要负责人职责，未按要求建立健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切实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培训，对从事特种作业的人员未按要求组织开展专业教育培训。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詹某，男，35岁，群众，标辰公司项目代理人，项目经理，代表该公司负责工程项目的管理。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开展施工安全风险辨识，未按要求办理高处特种作业票，未严格开展施工安全交底，未严格督促整改违规使用简易吊机的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3.谭某平，男，45岁，群众，标辰公司员工，涉事项目劳务班组长，负责泥工班组和防水班组的安全施工管理。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切实开展施工安全风险辨识，未按要求办理高处特种作业票，未严格开展施工安全交底，未严格督促整改违规使用简易吊机的安全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4.张某昀，男，30岁，群众，盐化公司创新发展部技术员，该公司涉事工程项目代理人，负责工程项目管理及安全监督检查。未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相关资质；未按要求办理工程项目报建手续；现场施工安全检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作业人员违规从事高处作业和违规使用简易吊机的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三）建议予以行政处罚的单位（1家）。
湖南标辰建设有限公司，涉事工程项目承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健全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安全教育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四）建议由企业内部处理的人员（4人）。
1.孙某，男，48岁，群众，盐化公司创新发展部部长，负责该公司技术创新、改造项目的管理。未切实加强涉事工程项目的管理，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由盐化公司依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2.曾某文，男，27岁，中共党员，盐化公司安全环保部干事，驻小包装厂安全员，负责涉事项目作业票的审核和现场安全巡查工作。安全巡查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制止施工作业人员违违章作业的行为，建议由盐化公司依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3.刘某霭，男，50岁，中共党员，盐化公司小包装厂厂长，负责该厂全面工作，负责组织开展涉事项目施工属地安全巡查和厂区属地安保工作。组织开展属地安全巡查和督促整改不到位；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禁用设备进入施工现场，建议由盐化公司依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4.杨某，男，53岁，中共党员，盐化公司资深经理（公司领导），分管该公司创新发展部。未切实加强涉事工程项目的管理，组织开展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建议由盐化公司依照内部管理规定对其予以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完善措施，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提出如下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1.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企业要认真贯彻实施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严格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守安全生产红线，举一反三，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2.加强安全技术管理。按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并严格进行审批；严格落实技术交底制度，严格开展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交底，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交底，督促作业人员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施工建设。

3.加强安全教育培训。要积极开展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加强新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对新上岗的临时工、合同工、劳务工、轮换工、协议工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增强从业人员；要加强组织开展特种作业专业培训，特种作业人员要经培训合格持证上岗，严格督促施工作业人员规范穿戴安全防护用品。

4.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要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严格执行基建项目基本建设程序，要选派业务素质过硬的人员进行施工管理，确保施工设施设备符合要求，禁止不合格的设备设施进场施工；要严格执行作业票制度，高（危）作业施工前，要事先申请并经批准，保证监护到位、措施到位、防护到位、应急到位；要完善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积极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重点要针对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排查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消除事故隐患。
5.加强安全风险的辨识与管控。要加强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施工环节和部位的风险辨识与重点管控，要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故风险进行预判，针对存在的安全风险要制定有效管控措施，制定针对性的施工方案，严格管控各类安全生产风险；要认真开展对施工安全资质的严格审查，严格审查施工单位的安全资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情况，杜绝不具备相关安全资质的单位和人员进场施工，确保安全生产。

有关单位应当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及批复的60日内，将有关责任人员处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书面报送衡阳市应急管理局。

附件：1.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表

2.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

（衡阳市应急管理局代公章）

2025年9月28日
附件1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伤亡人员基本情况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年龄
	性别
	文化

程度
	工种/身份
	住址
	伤亡情况

	连某华
	4302241978××××5171
	47
	男
	高中
	标辰公司施工人员
	株洲市茶陵县城管镇嘉隆湾北苑
	死亡


附件2

湖南省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8·24”

一般起重伤害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表

	事故发生单位
	湖南标辰建设有限公司

	事故单位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潇湘中路298号曙光泊岸锦园1期-1004号-394号

	事故发生时间
	2025年8月24日
	事故发生地点
	湘衡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小包装厂5楼屋面

	法定代表人
	邓某筠
	联系电话
	15274812737

	事故等级
	一般事故
	事故特征
	起重伤害

	事故伤亡
	死：1
伤：无

	直接经济损失
	人身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
	医疗费用（含护理费用）
	0.37万元

	
	
	丧葬及抚恤费用
	0万元（计入一次性赔偿）

	
	
	补助及救济费用
	0万元（计入一次性赔偿）

	
	
	歇工工资
	0万元

	
	善后处理费用
	一次性赔偿费用
	120万元

	
	
	现场抢救费用
	1万元

	
	
	清理现场费用
	0万元

	
	
	家属招待费用
	0.1万元

	
	财产损失价值
	固定资产损失价值
	0万元

	
	
	流动资产损失价值
	0万元

	
	总计（大写）：壹佰贰壹肆仟柒佰圆整
（小写）：121.47万元


